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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SUN ENERGY GROUP LIMITED
凱 順 能 源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03）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首季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更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
場。有意投資者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
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之新興性質欣然，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
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乃遵照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提供有關凱順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
各董事（「董事」）對本公告共同及個別承擔責任。各董事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
所知及確信：(1)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主要方面均為準備及完整及無誤導成份；(2)並無遺漏任何
其他事實，致令本公告之內容有所誤導；及(3)本公告所表達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
出，並以公平合理之基準與假設為基礎。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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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順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欣然公佈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合
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連同二零一四年相關
期間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143 857
售貨成本 (232) (41)

毛（虧）╱利 (89) 816
其他收入 1,621 716
礦產分銷成本 (3,254) (6,162)
行政及其他營運開支 (9,079) (12,966)

經營虧損 (10,801) (17,596)
融資成本 — —

除稅前虧損 (10,801) (17,596)
所得稅抵免 5 811 —

期間虧損 (9,990) (17,596)

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9,688) (17,184)
非控股股東權益 (302) (412)

(9,990) (17,596)

每股虧損（港仙）

— 基本 (0.37)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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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虧損 (9,990) (17,596)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已扣稅
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880) (688)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1,870) (18,284)

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12,627) (17,861)
非控股股東權益 757 (423)

(11,870) (1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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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獎勵計劃

所持股份 股份溢價
外幣匯兌 

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 

股東權益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26,170 (1,204) 1,176,818 (8,416) (715,569) 477,799 1,106 478,905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677) (17,184) (17,861) (423) (18,284)

股份獎勵計劃所購股份 — (90) — — — (90) — (90)

就股份獎勵計劃所授予之股份 — 1,098 — — — 1,098 — 1,098

期間之權益變動 — 1,008 — (677) (17,184) (16,853) (423) (17,276)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26,170 (196) 1,176,818 (9,093) (732,753) 460,946 683 461,629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26,170 (615) 1,176,818 (6,166) (917,021) 279,186 (18,008) 261,178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2,939) (9,688) (12,627) 757 (11,870)

股份獎勵計劃所購股份 — (162) — — — (162) — (162)

期間之權益變動 — (162) — (2,939) (9,688) (12,789) 757 (12,032)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26,170 (777) 1,176,818 (9,105) (926,709) 266,397 (17,251) 249,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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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之主要營業地點為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68號華懋廣場II期13樓A室。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
業板」）上市。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而港元為本公司之功能及呈列貨幣。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集團之簡明財務資料乃根據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之國際會計準則及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
業板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此簡明財務資料需與二零一四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編製此簡明財務資料之會計政策及所需之計算方法
與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3. 採納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內，本集團已採納與其經營業務有關及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會
計期間生效之所有新增及經修訂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包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
準則及詮釋。除下文所述，採納此等新增及經修訂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以及截至二
零一五年三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去年同期所呈報之數額產生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之影響，惟現階段未能評定該等新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4. 營業額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商品銷售

— 生產及開採煤 — 764
— 生產礦山及冶金機械 143 93

143 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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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抵免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所得稅支出
即期稅項 — —

遞延稅項 (811) —

(811) —

由於本集團於有關期間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已按25%之稅率計提撥備（二零一四年：25%）。

其他地方之應課稅盈利之稅項開支乃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國之現行稅率，並根據現有法律、詮釋及慣例而計算。

6.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股息（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零港元）。

7.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期間虧損及期間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計算所運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為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所採用之期間已發行普通股數目。以及於視作行使或轉
換所有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為普通股時假設已無償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虧損 (9,688) (17,184)

股份數目（千）
於期初之已發行普通股 2,617,006 2,617,006

就股份獎勵計劃持有股份之影響 (1,745) (3,288)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已發行普通股減就股份獎勵計劃所持股份之 

加權平均股數 2,615,261 2,613,718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公司並無任何有潛在攤薄影響的普
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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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本

未經審核於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於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股本：
1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2,617,005,700股（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617,005,700股）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26,170 26,170

9. 分部資料

本集團於期內有三個報告分部，分別為於山東生產礦山及冶金機械、於塔吉克斯坦生產及開採煤及就礦產業
提供供應鏈管理服務。

本集團可呈報之分部為可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之策略性商業單元。由於每一項業務需不同之科技及營銷策
略，所以分別單獨管理。

經營分部之會計政策與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財務報表所述者相同。分部溢利或虧損不包括股息收
入，及來自投資及衍生工具之收益或虧損。分部資產不包括應收關聯方之欠款，投資及衍生工具。分部負債
不包括可換股債券及衍生工具。分部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金融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

於山東生產 

礦山及 

冶金機械

就礦產業 

提供供應鏈 

管理服務
於塔吉克斯坦
生產及開採煤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期間（未經審核）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143 — — 143

分部虧損 (1,068) (2,773) (5,148) (8,989)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 8,236 204,943 30,818 243,997

分部負債 (706) (7,908) (40,447) (49,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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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山東生產 

礦山及 

冶金機械

就礦產業 

提供供應鏈 

管理服務
於塔吉克斯坦
生產及開採煤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期間（未經審核）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93 — 764 857

分部虧損 (555) (2,768) (10,533) (13,856)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 142,510 25,341 7,556 175,407

分部負債 (1,728) (12,811) (541) (15,080)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溢利或虧損之對賬：
申報分部之總溢利或虧損 (8,989) (13,856)

其他溢利或虧損 (1,001) (3,740)

期內綜合虧損 (9,990) (17,596)

10. 報告結算日其後事項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據此，配售代理同意按配售價每股配售股份
0.089港元向不少於六名獨立承配人配售523,400,000股根據一般授權配售的新股份。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
已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七日完成。緊隨配售事項完成後，本公司己發行普通股股數目為3,140,405,700。配售事項
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四千四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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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現營運三項主要業務，即中亞塔吉克斯坦採煤業務，山東礦山及冶金機械設備的生產業
務及就礦產業提供供應鏈管理業務（「供應鏈管理業務」）。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
月期間（「期間」）本集團主要業務所提供之營業額約143,000港元。如去年一樣，我們營運區性質
及經濟現況導至緩慢之開始。本集團之塔吉克斯坦採煤業務現正準備就緒，亦準備生產於期間
獲取之山東機械設備合約。

由於我們發展方向焦點乃絲綢之路戰略，為推廣中亞及絲綢之路戰略，本集團贊助及協辦《聚
焦中亞》研討會暨《絲綢之路戰略系列研討會》啟動儀式，邀請「上海合作組織」秘書長梅津採夫
先生蒞臨香港及作為榮譽演講嘉賓。此外，塔吉克斯坦駐華大使，哈薩克斯坦及吉爾吉斯坦官
員及商界人士亦分享他們對絲綢之路倡議及商機的觀點。研討會之整體反應踴躍而成功舉辦。
詳請請參閱本公司網站「最新消息」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一日之報導。

塔吉克斯坦採煤業務

現時，本集團在塔吉克斯坦持有二個礦之開採權，包括Kaftar-Hona無煙煤床及Zeddi煤礦床及
一項 Fon Yagnob東區煤礦床之開採租賃協議。由於塔吉克斯坦之山區下大雪及極為寒冷，此
時一如以往乃專注於開採前之準備工作以迎接採礦季節。然而，塔吉克斯坦索莫尼迅速貶值，
如本集團二零一四年年報所述原因，管理層於採礦季節前採取審慎策略。本集團管理層準備幾
項計劃而待採礦季節來臨時，因應經濟環境及煤炭需求而採取適當行動。

山東礦山及冶金機械設備的生產

滕州凱源實業有限公司（「滕州凱源」）乃本公司附屬公司（70%的股東）及市政府持有企業「滕州
力源礦業有限公司」）（「滕州力源」）（30%的股東）共同成立的合資企業。滕州凱源乃本集團有價
值之業務而於二零一四年第二季度開始作出貢獻。

滕州凱源業務包括礦山及冶金機械設備的設計和生產製造，以及設備安裝工程。主打產品可以
概括性地分為四大類：煤礦架空乘人裝置、液壓及氣壓傳動類裝置、各類閥門裝置、皮帶運輸
類裝置。

如本集團二零一四年年報所述，滕州凱源業務已邁向全面生產。於期間，本集團之生產機械設
備業務為本集團提供143,000港元收入。現時，生產持續以完成於期間獲取之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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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管理業務

由於全球對礦產品需求下降及現時經濟環境下，去年本集團簽約時採取審慎策略。由於在期間
未能找到回報能匹配風險之生意，此策略在期間並無改變。因此供應鏈管理業務未能為本集團
提供收入。然而，本集團仍與現時，過去及潛在之貿易伙伴保持緊密聯系。

展望及前景

於未來數月，我們乃繼續塔吉克斯坦於開採前之準備工作以迎接採礦季節。山東生產機械設備
業務將持繼生產以完成現時及未來合約。供應鏈管理業務之未來將視乎經濟情況及對礦產品之
需求。

如本集團二零一四年年報所述，本集團業務性質乃受多項不受我們控制的外在因素影響來決定
我們表現。因此，我們決定採取主動，與中國技術進出口總公司（「中技」），一間被美國財富雜
誌評為2014年世界500強企業「中國通用技術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未來
數月，我們將與中技探討合作機會，而我們相信結果能重大影響本集團之增長。

財務回顧

期間本集團之營業額約為143,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857,000港元）。
營業額來自山東礦山及冶金機械設備的生產業務。

於本期間本集團之毛虧約為(89,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816,000港元）。

本期間度本集團之行政及其他營運開支總額約為9,1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13,000,000港元）。

本期間本集團虧損總額約為(10,8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17,600,000)港元）。

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收益總額約為(12,6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17,900,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及現金結餘約為13,900,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54,600,000港元）。

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即本集團長期債務除以本集團總資產之
比例）為不適用（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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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主要買賣交易、資產負債以港元、人民幣（「人民幣」）、美元及塔吉克斯坦索莫尼（「索
莫尼」）計算。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外匯合約、利息、貨幣掉美元期或其他金
融衍生工具並無承擔重大風險。

其他資料

1.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關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擁有人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
該條所指由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第5.46
條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股份及相關股份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股份數目
相關股份 

數目

佔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總已發行股份 
概約百分比

（附註）

陳立基 實益擁有人 66,941,760 — 2.56%
楊永成 實益擁有人 100,000 — 0.00%
劉瑞源 實益擁有人 540,000 — 0.02%
蕭兆齡 實益擁有人 540,000 — 0.02%
黃潤權 實益擁有人 2,000,000 — 0.08%

附註：　 上述之相關股份好倉指本公司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授予上述董事之購股權全面行使時將發行及配
發之股份。

除上文披露外，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概無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擁有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
須記入該條所指由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
第5.46條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於本公司或任何相關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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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a)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本公司存置之主要股東登記
冊顥示，除上文披露有關董事之權益外，下列股東已知會本公司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
之有關權益及淡倉：

  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及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相關股份

數目 權益總額

佔於 

二零一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總已發行
股份概約百分比

主要股東

張志平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218,490,000 — 218,490,000 

（附註1）
8.35%

張高波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218,490,000 — 218,490,000 

（附註1）
 8.35%

Oriental Patron 

Financial Group 

Limited

（「OPFGL」）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218,490,000 — 218,490,000 

（附註1）
8.35%

Ottness Investments 

Limited（「OIL」）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132,110,000 — 132,110,000 

（附註1）
5.05%

東英金融投資有限
公司 

（「東英金融」）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132,110,000 — 132,110,000 

（附註1）
5.05%

Profit Raider 

Investments 

Limited

（「PRIL」）

實益擁有人 132,110,000 — 132,110,000 

（附註1）
5.05%

附註：

1. OPFGL持有218,490,000股股份，而OPFGL由張志平擁有51%權益及張高波擁有49%權益。

在本公司該等218,490,000股股份中，86,380,000股股份由Oriental Patron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 

Limited（「OPFSGL」）全 資 擁 有 之Pacific Top Holding Limited（「PTHL」）所 持 有。OPFSGL由
OPFGL持有95%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張志平、張高波、OPFGL及OPFSGL被視為擁有
PTHL持有的權益之權益。

在該等218,490,000股股份中，132,110,000股股份由東英金融全資擁有之PRIL持有。東英金融由OIL

持有35.05%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張志平、張高波、OPFGL、OIL及東英金融被視為擁有
PRIL持有的權益之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就董事所知，並無任何其他人士（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於股份或相關股份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十五部第2及第3部之條文規定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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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股份獎勵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十日（「採納日」）採納股份獎勵計劃。本計劃的宗旨乃為嘉許若干
僱員所作出的貢獻，提供激勵措施挽留彼等繼續為本集團的持續業務營運及發展效力，及
吸引合適的人才推動本集團的未來發展。除非董事會決定提前終止有關日期，股份獎勵計
劃有效期為三年，自採納日起生效。倘該委員會授出獎勵股份後會導致根據本計劃已授出
的股份的總面值超過本公司於授出有關獎勵時已發行股本之10%，則不應再進一步授出獎
勵股份。

有關股份獎勵計劃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五月十日的公告。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根據本公司指示，股份獎勵計劃的受託人以約
港幣161,867元的總代價在聯交所購買合共1,820,000股本公司股份。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公司員工或董事均未獲股份獎勵計劃授出之任何
股份。

4. 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董事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於對本集團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
競爭之任何業務擁有任何權益，與本集團之間亦無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5.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九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已根據創業板上市
規則第5.28條至5.33條書面釐訂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劉瑞源先
生、蕭兆齡先生、黃潤權博士及Anderson Brian Ralph先生組成，而劉瑞源先生乃審核委員
會之主席。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檢討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系統，並為董事會
與本公司核數師之間就屬於本集團審核範疇內之事項提供重要連繫。委員會亦檢討外部及
內部審核之成效及進行風險評估。

由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起，審核委員會之新職權範圍完全取代並廢除本職權範圍的日期
前通過的委員會職權範圍，以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之修訂。
新 職 權 範 圍 釐 定 審 核 委 員 會 之 權 力 及 職 責，其 職 權 範 圍 書 載 於 本 公 司 網 頁
www.kaisunenergy.com「投資者關係」項目下之「公司企業管治」段。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季度業績，而審核委
員會認為該業績之編製符合適用之會計準則及規定，並已作出足夠之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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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成立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由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起，
為令董事會更有效運作，本公司已重新分配董事角色和職能，以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生效之修訂。

現時之薪酬委員會有一名執行董事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陳立基先生、黃潤權博
士及Anderson Brian Ralph先生。黃潤權博士為薪酬委員會主席。

薪酬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獲董事會轉授責任，釐定個別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待
遇。

由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起，薪酬委員會之新職權範圍完全取代先前通過的薪酬委員會職
權範圍，以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之修訂。新職權範圍釐定薪
酬委員會之權力及職責，其職權範圍書載於本公司網頁www.kaisunenergy.com「投資者關係」
項目下之「公司企業管治」段。

7. 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本公司成立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
並且制定具體的職權範圍，清晰釐定其授權及責任。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由蕭兆齡先生
（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主席）、劉瑞源先生及陳立基先生組成。

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向董事會提呈就董事委任或重新委任董事，制定及檢
討本集團的企業管治政策及常規，並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之職權範圍乃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書面釐定，其職權範圍書載於本
公司網頁www.kaisunenergy.com「投資者關係」項目下之「公司企業管治」段。

8.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劵

除股份獎勵計劃的受託人根據股份獎勵計劃的規則及信託契約的條款以約161,867港元的總
代價在聯交所購買合共1,820,000股本公司股份外，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內，本公司並無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本公司之任何附屬公司亦無於本年度購買或出
售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9. 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整個期間內已採納有關本公司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條款不比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載列所規定買賣準則寬鬆。
本公司亦已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而就本公司所知，並無任何不遵守規定買賣準則及
其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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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致力維持高水平企業管治。董事會相信，奏效及合理之企業管治常規對本集團之增
長攸關重要，同時可保障及盡量提升股東權益。

本公司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守
則條文」）。除下述偏離情況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內一直遵守企
業管治守則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A2.1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加以區分及不應由同一人兼任。由二零一零
年十一月二日至本報告日期，主席陳立基先生亦同時兼任代理行政總裁，故於此期間未能
符合守則條文A2.1規定。由於本公司業務正進行多元化發展，薪酬委員會正在尋找合適人
選出任行政總裁之職以執行策略性計劃及董事會定納的政策。於此期間主席陳立基先生亦
兼任代理行政總裁一職直至找到合適人選出任行政總裁之職。於適當時間，本公司將刊發
委任行政總裁之公告。

守則條文第A.5.6條規定，提名委員會（或董事會）應訂有涉及董事會成員多元化的政策，並
於企業管治報告內披露其政策或政策摘要。本公司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提名委員會」）
將不時審閱董事會成員，並認為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恰當，因此毋須書政策。由於自二零一三
年九月一日起生效的上市規則修定，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採納董事會成員多元化
政策（「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董事會成員多元化將視為從不同角度實現，包括但不限
於技能、經驗、知識、專長、文化、獨立性、年齡及性別。

承董事會命 
凱順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陳立基

香港，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一日

本公告之中英版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本為準。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本公司執行董事陳立基先生、周博裕博士及楊永成先生；以及
四名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劉瑞源先生、蕭兆齡先生、黃潤權博士及ANDERSON Brian Ralph
先生。

本公告將自其刊發日期起於創業板網站http://www.hkgem.com之網頁「最新公司公告」內最少刊
登七日，及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kaisunenergy.com刊載。


